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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其他 

Q1： 會計人員審核案件退件有無次數限制？ 

A1： 會計人員辦理審核業務，倘發現原始憑證不符會計法等相關規定，應

將所有錯誤、疏漏一併告知被審核單位。每一案件會計部門退件以一

次為原則，不宜重複退件，但原退件事由未獲更（補）正者不在此限，

並應妥為說明清楚。（行政院主計總處 96 年 2 月 1 日處會三字第

0960000691 號函） 

Q2： 甲君剛分發至臺北市政府 A 機關會計室服務，負責該機關內部審核業

務，工作認真仔細，只要一發現有不合規定或計算不符等錯誤情形，

馬上通知主辦單位並退還請其修正，偶有機關同仁反映相關規定之疑

義時，甲君常無法很清楚地說明，致常有同一案件歷數次修正始得完

成經費報支。此時，A 機關的主辦會計應如何處理？ 

A2：  

(一) 會簽經費動支或審核報支案件須退件時，應要求機關內主計同仁全

案審核完成後，彙總全部錯誤情形，妥為溝通退件原因並以一次為原

則。 

(二) 針對常發生錯誤情形，應透過適當時機或方式向機關同仁妥為宣導，

如彙整錯誤態樣並適時更新，以避免相同錯誤一再發生。 

(三) 對於同仁反映機關內部報支規定之疑義，應即時並明確告知該項規

定係經機關首長核准須予以遵守，倘對該規定有修正建議者，應循機

關規定程序辦理。如政府採購法並未規定辦理小額採購應檢附估價

單，倘機關基於業務特性考量，並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理人核准

訂定不同採購金額應檢附不同數量估價單，遇有機關同仁產生疑義，

應即時說明與政府採購法所規定之差異原因。 

(四) 對主計同仁執行內部審核情形妥為掌握，並適時了解處理，以提升同

仁審核及溝通技巧。 

(五) 強化主計同仁對會計審計法令規定之專業能力，除依現行法規或機

關所訂內部規定外，不宜自行訂定內部審核標準。 

(六) 對於經費報支案件之審核如有疑慮，可向上級主計機構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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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甲君剛分發至臺北市政府 A 機關會計室服務，並辦理內部審核業務，

甲君審核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應注意那些事項？ 

A3：  

(一) 查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 1 月 11 日主會財字第 1040022052 號及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4 年 12 月 30 日總處給字第 10400563052

號函示略以：為確保各機關退休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之完整性及正

確性，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應至「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

辦理年終慰問金發放作業，並以該系統產製具浮水印之發放清冊作

為經費撥付及核銷之依據。並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10點規定，

如其由金融機構等代領存入各該員工存款戶者，仍應檢附金融機構

等簽收或證明文件，憑以辦理。 

(二) 甲君審核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時，其單據應為具全國公教人員退休

撫卹整合平臺浮水印之發放清冊，倘 A 機關係透過金融機關發放則

應另檢附金融機關之簽收或證明文件。 

Q4： 甲君剛分發至臺北市政府 A 機關會計室服務，並辦理內部審核業務，

第一次審核出納人員編製 108 年 6 月薪資發放清冊，此時甲君應注意

那些事項？ 

A4：  

(一) 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10 點規定略以：各機關支付員工待

遇、獎金及其他給與等支出，應按給付類別編製各類清冊，員工有新

進、晉升、降級、減俸、月中離職或其他情事者，應在備考欄註明或

證明。各類清冊應於最後結記總數，再由清冊編製、人事管理業務、

會計等相關人員及其主管，及機關長官或其授權代簽人於彙總頁分

別簽名。 

(二) 復查「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中有關

審核待遇、獎金、保險、依法應提撥之退休金及離職儲金，會計單位

需注意 1.審核預算能否容納。2.審核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章）。3.

審核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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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甲君依前開規定及權責分工表，應注意預算能否容納、薪資發放清冊

是否有編製、人事等相關人員及其主管於彙總頁分別簽名；薪資發放

清冊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 

Q5： 報支便當費是否要檢附會議簽到單或會議紀錄？ 

A5： 開會食用便當者之名單、開會通知等，已簡化可免再併入作為結報之

原始憑證。現如仍有要求，並非共同性規範之規定，爰機關宜就其必

要性適時檢討妥處。（行政院主計總處 89 年 8 月 29 日台 89 處會三字

第 13494 號函） 

Q6： 臺北市政府所屬 B 學校之合唱團代表臺北市政府參加全國合唱團比

賽，比賽當天 B 學校為合唱團學生準備午餐便當。承辦人辦理核銷時

所附原始憑證並未含有食用便當之簽到單。基此，是否應請該承辦人

補附簽到單俾憑核銷？ 

A6： 查行政院主計總處 89 年 8 月 29 台 89 處會三字第 13494 號函示略

以：開會食用便當者之名單、開會通知，均可免作為核銷之原始憑證。

基此，有關此核銷案無需再補附簽到單。 

Q7： 機關開會或辦理活動簽呈中敘明有食用便當之需要，以麵食或三明治

報支，主計人員是否退件？ 

A7： 機關提供便當原意係為供應餐食，麵食或水餃並未逾越原於簽呈內供

餐之意旨，主計人員應尊重業務單位，無須退件。 

Q8： 機關經費列有茶水費，以咖啡或果汁報支，主計人員是否退件？ 

A8： 主計人員依據機關相關規定等執行內部審核，如機關已有明確規範茶

水費僅限茶包、杯水或瓶裝水，退件時應向業務單位妥為說明係與機

關規定未合；倘未有明確規範，且提供茶水費原係為供應飲料，咖啡

或果汁應已符合其意旨，主計人員無須退件。 

Q9： 機關在核准餐費額度內，以餐點及相關所需用品（如免洗餐盤等）報

支，主計人員是否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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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主計人員依據機關相關規定等執行內部審核，如機關已有明確規範相

關用品不得於餐費內報支，主計人員退件時應向業務單位妥為說明係

與機關規定未合；倘未有明確規範，基於免洗餐盤等所需用品係於食

用餐點之合理範圍內，主計人員無須退件。 

Q10：印刷費是否要檢附樣張？ 

A10：印刷費之報支無須檢附樣張或樣本。現如仍有要求，並非共同性規範

之規定，爰機關宜就其必要性適時檢討妥處。（行政院主計總處 89 年

8 月 29 日台 89 處會三字第 13494 號函） 

Q11： A 機關為辦理某項業務宣導，印製 30 萬份宣傳單，業務承辦人於驗

收完竣後辦理核銷，所附原始憑證並未含有該宣傳單樣張。此時，會

計室內部審核人員甲君基於無法確定下列事項：（1）是否有實際印製、

（2）印製之成品究竟為何、（3）如何因應未來外部查核時可能的要

求等涉及責任歸屬因素，堅持要退請承辦人補附。此時 A 機關的主

辦會計是否應同意甲君的作法？ 

A11： 

(一) 查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 5 月 25 日主會財字第 1051500143 號函

示之社福經費核銷常有疑義項目 4，有關印刷費要求檢附樣張一節：

行政院主計總處 89 年 8 月 29 日台 89 處會三字第 13494 號函，印

刷費之報支無須檢附樣張或樣本。機關如有要求，係機關基於內部控

制等業務需要，並非共同性規範之規定。 

(二)  

1. 倘 A 機關因管理需求，經奉機關首長核准之規範中，要求核銷時

應檢附樣張或樣本，A 機關主辦會計應囑甲君向業務承辦人妥為

說明，本案係依該機關自行訂定規範於核銷時應附宣傳單樣張。 

2. 倘機關未訂定相關規範，A 機關主辦會計應告知甲君，機關未訂

定印刷費需檢附樣張或樣本相關規範，基此，依前開函示，無需

檢附宣傳單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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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 A 機關因颱風造成某項設備損壞，經主管業務單位洽請某廠商估價須

3 萬元修復，該單位遂簽請動支經費並僅附上開廠商所開立估價單。

案經會辦會計室時，內部審核人員甲君簽辦意見：本案未附 3 張估價

單，請先補附後再行簽辦，以節省公帑。此時 A 機關的主辦會計是否

應同意甲君的會簽意見？ 

A12： 

(一) 查「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5 條規定：公告金額十

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

價書或企劃書。 

(二)  

1. 倘 A 機關因管理需求，經奉機關首長核准之規範中要求簽辦動支經

費時應檢附估價單，A 機關主辦會計應告知甲君，簽辦意見應敘明

本案係依機關自行訂定之規範應檢附一定廠商家數之估價單。 

2. 倘 A 機關未訂定相關規範，A 機關主辦會計應告知甲君，機關未

訂定檢附估價單之相關規範。基此，依前開規定可逕洽廠商採購，

免提供估價單。 

Q13： 甲君剛到臺北市政府 A 學校服務，接辦乙君辦理教育部補助之 XX 活

動計畫，因該計畫委由校外教練、老師帶領學生參賽、訓練或觀摩活

動，往例學校之作法均由乙君於請購單上繕寫自己為款項代墊人，由

學校匯撥於乙君，乙君再提領匯款給校外代墊之教練或老師，甲君認

為這樣作業不便，向會計室詢問，可否將經費逕撥入該校外教練或老

師帳戶。此時，A 學校的主辦會計應如何回應？ 

A13： 

(一) 鑒於學校活動，皆係以學校名義辦理相關採購作業及其價金給付，若

由學校外人士代表學校進行採購以及為價金給付，將使學校承擔不

必要之財務風險，故宜由學校承辦是項活動之業務單位辦理相關作

業，較為妥適。 

(二) 復查出納管理手冊第 9 點亦已規定略以：出納管理單位對機關自行

收支款項，其中支出部分，除零用金外，以直接匯撥或簽發票據為原

則；另學校倘確因實際業務需要，致有需要於活動過程中先行支付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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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貨款之必要者，為避免學校同仁需墊付大筆款項致生資金壓力，其

所需之經費，得依預借經費流程申請預借，並俟活動辦理完竣後，再

由預借人檢據相關支出憑證與預借申請表等資料及經費賸餘款等，

辦理經費核結作業。 

(三) 綜上，A 學校的主辦會計應告知甲君，有關學校活動所需支付之經

費，還請依前開規定辦理。亦即：撥付金額於 1 萬元以下者，請以零

用金逕行轉發廠商；至超過 1 萬元者，則請以直接匯撥或簽發票據

予廠商之方式辦理；又如有預借經費之必要時，可依預付（借）費用

之作業流程辦理。 

Q14： 採購契約草案等文件未事先送會計單位審核，得否付款？ 

A14： 會計人員採購監辦或撥付款項過程中，如發現採購單位未依會計法及

內部審核處理準則規定將招標須知、契約草案等文件事前送會會計單

位，仍應於事後補會辦： 

(一) 會計人員應檢視契約內容涉及財務收支部分有無不合理情事，如未

有不合理之處，且預算來源可供容納，則依約辦理付款，並得建請採

購單位嗣後依相關規定會辦會計單位。 

(二) 若契約內容有事涉財務收支事項不合理之處，或無相關預算來源可

供支應，應退請採購單位說明或處理，並釐清相關人員有無行政疏失

責任等。 

(三) 倘發現有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時，建議會政風單位。 

Q15： 勞務採購案件經費結報，是否須檢附結算驗收證明書？ 

A15： 

(一)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12 點規定略以，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時，

應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驗收證明文件及其他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

上開驗收證明文件係驗收紀錄，依政府採購法製作之結算驗收證明

書，非屬結報之必要文件。 

(二) 又依政府採購法第 73 條規定，工程、財物採購經驗收完畢後，應由

驗收及監驗人員於結算驗收證明書上分別簽認，勞務驗收準用之。基

於勞務採購案件依上開規定係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填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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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驗收證明書，倘業務單位未製作該證明書，主計人員勿額外要求其

提供。 

Q16： 機關採購案件於驗收完成後辦理經費結報，應檢附之證明文件為何？

是否需將如操作手冊、系統測試紀錄、工程結算書圖等影送主計單位

併存於傳票？ 

A16： 

(一)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12 點規定，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時，應檢

附收據或統一發票、驗收證明文件及其他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訂有

契約者，應檢附契約副本或抄本。無前項驗收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證

明之相關文件者，應由驗收人員簽名。 

(二) 契約如未將操作手冊、系統測試紀錄、工程結算書圖等納入給付條

件，主計人員無須請業務單位提供作為結報憑證；倘契約給付條件明

訂廠商須交付操作手冊等文件，又業務單位已另案簽陳辦理者，得以

該簽准簽案影本並加註公文文號作為結報憑證，無須將操作文件等

資料併存放傳票。 

Q17： 採總包價法計費之採購案件，機關得否要求廠商繳回節餘款？ 

A17： 機關辦理專業服務採購，其採總包價法計費者，除部分項目因工作範

圍及內容，有另視實際履約情形計算服務費用，且已於招標文件（包

括契約稿）或契約中預為載明者外，不應要求廠商繳回節餘款。（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3 年 4 月 12 日工程企字第 09300132120 號函） 

Q18： 廠商承攬總價結算之營繕工程，保險費收據金額低於契約預估金額，

得否要求扣款？ 

A18： 廠商於辦妥保險後，交付保險單正本及繳費收據副本由機關收執，係

供機關審認廠商是否依約辦理投保，非作為計算應給付廠商之保費金

額，爰採總價結算之營繕工程，廠商依約投保之實支保費雖低於契約

所列該項目金額，機關仍應依契約所列金額支付廠商。（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 88 年 10 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 8817112 號函） 

Q19： 補助款之支用標準（如出席費、外聘講座鐘點費、稿費等）是否需依

行政院所訂之支出標準辦理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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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 

(一) 查「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軍公教人員兼職

費支給表」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等共同性費用標準，係明文

規範各機關（構）、學校邀請本機關以外之學者專家、辦理研習會等

支給相關費用基準，各受補助機構辦理補（捐）助經費結報，非屬前

開規定適用對象之範疇。 

(二) 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

事項」規定，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應按補（捐）

助事項性質，就補（捐）助標準、經費用途或使用範圍等事項訂定明

確、合理及公開之作業規範，爰補助款支用標準之訂定，屬各補助機

關之權責，宜由補助機關評估視計畫及業務特性等需要妥為訂定。 

Q20： 員工健康檢查費、加班費及獎補助款是否需驗收（證明）人核章後始

得付款？ 

A20： 依政府採購法第 71 條規定，機關辦理工程、財物採購，應限期辦理

驗收，勞務採購準用；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12 點略以，採購

案於經費結報時，應檢附收據或統一發票、驗收證明文件及其他足資

證明之相關文件，無前項驗收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

者，應由驗收人員簽名。員工健康檢查費、加班費及獎補助款等非屬

採購案件，實務上亦無驗收之必要，主計人員無需額外要求驗收（證

明）人核章。 

Q21： 總預算案之審議，未能於法定期限完成時，各機關辦理延續性採購計

畫之金額應如何決定？ 

A21： 在總預算案未能依法定期限完成審議前，延續性計畫之採購金額應依

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至於得支用金額應依預算法第 54 條或地方制度

法第 40 條規定，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年度執行數，覈實動支。

爰未有採購金額不得超出上開得支用金額之限制，並應於採購契約載

明，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民意機關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得依政府採

購法第 64 條規定辦理。另預算法第 54 條及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規定之

「上年度執行數」係指執行總額，非該採購案內各細項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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